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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 

与盈利能力相关的信息披露指引 

     

    为进一步强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）

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和及时，依据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

市管理办法》、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》等

规定，制定本指引。 

    发行人在披露与盈利能力相关的信息时，除应遵守招股说明书准

则的一般规定外，应结合自身情况，有针对性地分析和披露盈利能力。

相关中介机构应结合发行人所处的行业、经营模式等，制定符合发行

人业务特点的尽职调查方案，尽职调查的内容、程序、过程及结论应

在各自工作底稿中予以反映，保荐机构还应在保荐工作报告中说明其

尽职调查情况及结论。 

 一、收入方面 

（一）发行人应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下列对其收入有重大影响的

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按产品或服务类别及业务、地区分部列表披露报告期各期营业收

入的构成及比例。发行人主要产品或服务的销售价格、销售量的变化

情况及原因。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。  

 发行人采用的销售模式及销售政策。按业务类别披露发行人所

采用的收入确认的具体标准、收入确认时点。发行人应根据会计准则

的要求，结合自身业务特点、操作流程等因素详细说明其收入确认标

准的合理性。 

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对主要客户的销售金额、占比及变化情况，主

要客户中新增客户的销售金额及占比情况。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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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款中主要客户的应收账款金额、占比及变化情况，新增主要客户的

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情况。 

（二）保荐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应核查发行人收入的真实性和准

确性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 发行人收入构成及变化情况是否符合行业和市场同期的变化情

况。发行人产品或服务价格、销量及变动趋势与市场上相同或相近产

品或服务的信息及其走势相比是否存在显著异常。 

发行人属于强周期性行业的，发行人收入变化情况与该行业是否

保持一致。发行人营业收入季节性波动显著的，季节性因素对发行人

各季度收入的影响是否合理。 

 不同销售模式对发行人收入核算的影响，经销商或加盟商销售占

比较高的，经销或加盟商 终销售的大致去向。发行人收入确认标准

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，是否与行业惯例存在显著差异及原因。发

行人合同收入确认时点的恰当性，是否存在提前或延迟确认收入的情

况。 

 发行人主要客户及变化情况，与新增和异常客户交易的合理性及

持续性，会计期末是否存在突击确认销售以及期后是否存在大量销售

退回的情况。发行人主要合同的签订及履行情况，发行人各期主要客

户的销售金额与销售合同金额之间是否匹配。报告期发行人应收账款

主要客户与发行人主要客户是否匹配，新增客户的应收账款金额与其

营业收入是否匹配。大额应收款项是否能够按期收回以及期末收到的

销售款项是否存在期后不正常流出的情况。 

 发行人是否利用与关联方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交易实现报告期

收入的增长。报告期关联销售金额及占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是否存在隐匿关联交易或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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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成本方面 

   （一）发行人应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下列对其成本有重大影响的

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    结合报告期各期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情况，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

采购数量及采购价格等，披露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营业成本增减变化情

况及原因。 

  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对主要供应商的采购金额、占比及变化情况，

对主要供应商中新增供应商的采购金额及占比情况。 

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存货的主要构成及变化情况。如发行人期末存

货余额较大，周转率较低，应结合其业务模式、市场竞争情况和行业

发展趋势等因素披露原因，同时分析并披露发行人的存货减值风险。 

（二）保荐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应核查发行人成本的准确性和完

整性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    发行人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及其变动趋势与市场上相同或

相近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及其走势相比是否存在显著异常。报告期各

期发行人主要原材料及单位能源耗用与产能、产量、销量之间是否匹

配。报告期发行人料、工、费的波动情况及其合理性。 

 发行人成本核算方法是否符合实际经营情况和会计准则的要求，

报告期成本核算的方法是否保持一贯性。 

发行人主要供应商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与原有主要供

应商交易额大幅减少或合作关系取消的情况。发行人主要采购合同的

签订及实际履行情况。是否存在主要供应商中的外协或外包方占比较

高的情况，外协或外包生产方式对发行人营业成本的影响。 

 发行人存货的真实性，是否存在将本应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支出

混入存货项目以达到少计当期成本费用的情况。发行人存货盘点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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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建立和报告期实际执行情况，异地存放、盘点过程存在特殊困难或

由第三方保管或控制的存货的盘存方法以及履行的替代盘点程序。 

三、期间费用方面 

（一）发行人应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下列对其期间费用有重大影

响的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销售费用、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的构成及变化

情况。 

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的销售费用率，如果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销售

费用率存在显著差异，应披露差异情况，并结合发行人的销售模式和

业务特点，披露存在差异的原因。 

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管理费用、财务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，如报

告期内存在异常波动，应披露原因。 

（二）保荐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应核查发行人期间费用的准确性

和完整性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 发行人销售费用、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构成项目是否存在异常或

变动幅度较大的情况及其合理性。 

 发行人销售费用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销售费用率相比，是否合

理。发行人销售费用的变动趋势与营业收入的变动趋势的一致性，销

售费用的项目和金额与当期发行人与销售相关的行为是否匹配，是否

存在相关支出由其他利益相关方支付的情况。 

 发行人报告期管理人员薪酬是否合理，研发费用的规模与列支与

发行人当期的研发行为及工艺进展是否匹配。 

 发行人报告期是否足额计提各项贷款利息支出，是否根据贷款实

际使用情况恰当进行利息资本化，发行人占用相关方资金或资金被相

关方占用是否支付或收取资金占用费，费用是否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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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员工工资总额、平均工资及变动趋势与发行人

所在地区平均水平或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

异及差异的合理性。 

四、净利润方面 

（一）发行人应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下列对其净利润有重大影响

的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的营业利润、利润总额和净利润金额，分析发

行人净利润的主要来源以及净利润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。  

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的综合毛利率、分产品或服务的毛利率，同行

业上市公司中与发行人相同或相近产品或服务的毛利率对比情况。如

存在显著差异，应结合发行人经营模式、产品销售价格和产品成本等，

披露原因及对发行人净利润的影响。 

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各项会计估计，如坏账准备计提比例、固定资

产折旧年限等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资产相比存在显著差异的，应披

露原因及对发行人净利润的累计影响。 

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2 号——财务

报表附注中政府补助相关信息的披露》的相关规定，应在报表附注中

作完整披露；政府补助金额较大的项目，应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主要

信息。  

报告期内税收政策的变化及对发行人的影响，是否面临即将实施

的重大税收政策调整及对发行人可能存在的影响。 

 （二）保荐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应核查影响发行人净利润的项

目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

发行人政府补助项目的会计处理合规性。其中按应收金额确认的

政府补助，是否满足确认标准，以及确认标准的一致性；与资产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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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的划分标准是否恰当，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

分配期限确定方式是否合理等。 

发行人是否符合所享受的税收优惠的条件，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

性，如果存在补缴或退回的可能，是否已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 

 
 


